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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 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 
 

沪交安〔2024〕53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发挥承运人责任 

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在本市道路 

旅客运输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 

事故预防服务作用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完善本市道路旅客运输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

行业承运人责任保险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，发挥保险

的事故预防服务作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，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和国家金

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等部门联合制定《关于进一步

发挥承运人责任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在本市道路旅客

运输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事故预防服务作用的实施意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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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 

 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     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

上海监管局 

 

 

 

2024 年 8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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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发挥承运人责任保险和安全 

生产责任保险在本市道路旅客运输 

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事故预防 

服务作用的实施意见 

 

推进本市道路旅客运输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（以下简

称“两客一危”）行业承运人责任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

事故预防服务（以下简称“两险事故预防服务”）工作深入

开展，对充分发挥“两客一危”企业和保险机构在事故预

防中积极作用，发挥责任保险制度社会服务功能，以及调

动“两客一危”企业安全工作主动性、积极性等方面具有

重要意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保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等法律法

规和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》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建立

以事故预防为导向的道路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新机制的通

知》《交通运输部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道路

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要求，就进一步

完善“两客一危”行业两险制度，更好发挥两险事故预防

服务作用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政策引导，市场运作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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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按照“政策引导、政府推动、市场运

作”基本方式，健全完善“多元参与、多方共赢”道路运输

两险事故预防服务机制。 

（二）防保结合，重在预防。充分发挥保险事故预防

和风险保障作用，在保证经济补偿功能基础上，优化事故

预防机制，突出风险管控和事故预防功能。 

（三）费率浮动，奖惩并举。鼓励保险机构建立健全

保险浮动费率机制，对“两客一危”企业安全管理水平、

车辆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情况等形成正向激励、反向制约机

制。 

（四）示范引领，稳步推进。充分发挥“两客一危”

相关协会在两险事故预防服务中的组织协调作用，引导“两

客一危”企业和保险机构积极参与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建立保险产品创新机制。鼓励保险机构基于“两

客一危”行业实际，优化创新贴近市场需求的保险产品，

体现事故预防的各项工作要求，引导“两客一危”企业自

觉购买符合法定要求的承运人责任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保

险产品。 

（二）健全完善事故预防机制。鼓励保险机构基于本

市“两客一危”行业规模实际，在承运人责任保险事故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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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服务机制基础上，结合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要求健全完善

相关事故预防服务机制，依法或者按照协议约定提取和使

用事故预防费用，为参保企业提供符合法定要求的事故预

防服务。 

（三）建立健全保险快速理赔和预赔付服务机制。引

导保险机构以协议约定形式，建立健全快速理赔服务和预

赔付机制，事故发生后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快速

赔付或先行赔付已确定的赔偿保险金，积极应对道路运输

经营中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处理，进一步增强“两客一危”

企业抵御重大风险能力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 

（四）建立安全激励机制。探索保险机构通过实行保

险费率浮动机制方式，使安全管理水平高、事故赔付率低

的“两客一危”企业享受更加优惠的保险费率，用市场手

段引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主动提高安全管理水

平。 

（五）完善理赔纠纷调解机制。“两客一危”相关协会

可以会同相关保险专业中介机构，在运输、法律、医疗、

保险等方面专家参与下，调解保险事故理赔纠纷，维护“两

客一危”企业合法权益。 

（六）建立保险双向评价机制。“两客一危”行业和保

险行业可以牵头组织有关“两客一危”企业和保险机构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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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双向评价，根据对保险机构诚信履约和服务状况评价，

促进其提高保险服务水平；根据对“两客一危”企业规范

投保和安全状况评价，结合费率浮动机制运用，促进其提

高安全管理水平。 

（七）建立事故预防服务信息管理系统。鼓励保险机

构依照国家有关要求建立事故预防服务信息管理系统，对

事故预防服务业务数据、费用台账、制度标准、服务档案

进行采集和存储，提高信息使用效率，加快将数据与有关

国家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对接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统筹协调。为推动“两客一危”行业两险

事故预防服务工作顺利开展，上海市交通委员会、国家金

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牵头，依职责分别协调本市交

通行业管理部门（机构）、“两客一危”行业、保险行业按

照法律法规推进道路运输事故预防服务工作的开展。管理

部门、行业协会、保险机构、行业企业等加强沟通，及时

研究解决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和热点。 

（二）强化服务效能。为提高行业事故预防监管效能

和保险服务水平，探索通过监管信息共享，将保险工作与

承保机构服务考评、事故预防服务评估等日常管理相融合，

提升事故预防服务监管效能。保险机构要进一步完善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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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服务功能，为“两客一危”企业提供咨询、投保、理

赔、投诉等信息化便捷化服务，不断提高服务水平。 

（三）加大政策引导。为推动两险事故预防服务工作

开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，鼓励本市“两客一危”企业和

保险机构充分合作，积极探索多样化事故预防服务模式，

提升行业安全风险管控水平。 

（四）实施严格监管。有关部门应依据工作职责依法

加强对“两客一危”企业和保险机构的监督管理，任何单

位不得干预市场公平竞争，“两客一危”企业应坚决抵制商

业贿赂，保险机构应自觉规范保险行为。 

（五）做好经验总结。在本市“两客一危”行业积极

推进两险事故预防服务工作，及时总结经验，不断优化完

善保险事故预防服务机制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24 年 8 月 5 日印发 


